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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
临时占用草原：工程建设、勘查、旅游和其他临时性使用草原的行为，不改变草原性质、权属和草原用途，不得修建永久建筑物，期限是2年，恢复植被及时退还 。
草原上修建直接为保护草原和畜牧业生产服务设施，审批权限和程序：生产、贮存草种和饲草饲料的设施、牲畜圈舍、配种点、剪毛点、药浴池、人畜饮水设施、科研试验示范基地、草原防火和灌溉设施。
临时占用草原的审批权限：临时征占用30-70公顷以下地区审核，其中，在草原上修建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工程设10-30公顷以下；草原植被恢复费，临时占用草原交纳草原植被恢复保证金（恢复植被的退还；未恢复的，抵作植被恢复费）。
二、事项类别
行政许可
三、设立依据
《草原法》摘录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《草原法》办法摘录、《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》、《   关于征用使用草原审核审批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 》（牧发规字[2006]10号）、《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》（农业部令58号公布，2014年4月25日农业部令2014年3号修订）
四、受理机构
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（草原监理所）
五、决定机构
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（草原监理所）
六、办理条件
（一）准予批准条件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（二）不予批准的情形：
条件不具备、材料不齐全不予受理
7、 申办材料
1、临时占用草原的许可
	
材
料
清
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类型格式
	提交方式

	
	
	
	电子
	纸质
	

	
	1
	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性证明文件，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；
	
	√
	网上并联获取

	
	2
	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委托他人办理事项的）
	
	√
	申请人提交

	
	3
	项目批准(核准、备案）文件
	
	√
	发改部门

	
	4
	县、市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请示文件
	
	√
	县级林草部门

	
	5
	草原征占用申请表
	
	√
	申请人提交

	
	6
	草原征用使用现场查验表（含区域坐标图）
	
	√
	县级林草部门

	
	7
	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	
	√
	网上关联

	
	8
	县市林草局出具的草地权属证明
	
	√
	县级林草部门

	
	9
	已确权承包到户的草原，提交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；未承包到户的由集体使用的草原，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使用权证书复印件；未确权发证的草原，提供由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草原权属证明材料原件
	
	√
	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或县级人民政府提供

	
	10
	草原补偿、安置补助协议
	
	√
	申请人提供

	
	11
	未兑现补偿的，出具被使用草地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兑现补偿的承诺文件
	
	√
	县级人民政府

	
	12
	申请单位的对建设项目的说明
	
	√
	申请人提供

	
	13
	临时占用草地的，用地单位提供植被恢复方案
	
	√
	申请人提供

	
	14
	县级林草主管部门使用林地公示及公示结果（公示日期至少7个工作日）
	
	√
	县级林草部门

	
	15
	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单据或凭证
	
	√
	申请人提供

	
	16
	涉及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国、凤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的，需提供主管部门的意见
	
	√
	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


8、 办理方式
临时占用草原的，应当提供前款（二）、（三）项规定的材料、草原植被恢复方案以及与草原所有者、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签订的草原补偿费等补偿协议。 
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的，应当提供第一款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规定的材料。
9、 办理流程图










权限内矿藏开采、工程建设使用草原的审核
审批流程图





用地单位（个人）向县市林草主管部门提出申请


符合国家政策
材料不符合要求，退回

现场查验，核实占用草原面积、四至界线； 组织专业人员评定草原等级、草原类型，核实承包草场使用和放牧状况

材料符合要求
县市林草主管部门受理





不符合条件，重新审查


符合要求

落实草原补偿费、安置费

县市林草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





地（州）林草部门审核出具审查意见


自治区林草局承办部门对申请材料初审
（五个工作日内）
五个工作如
不符合条件，退回申报地林草主管部门





符合要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通过，退回申报地林草主管部门

征占用面积200亩及以上的，自治区查验组现场查验；200亩以下提交办公会集体研究


未通过


自治区林草局承办部门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（五个工作日内）

     研究通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
自治区林草局分管领导签批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送达审核同意书或批复




（二）办理程序
临时占用草原的，应当提供前款（二）、（三）项规定的材料、草原植被恢复方案以及与草原所有者、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签订的草原补偿费等补偿协议。 
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的，应当提供第一款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规定的材料。
10、 办理流程图
十、办理时限
（一）法定时限  
10个工作日。
（二）承诺时限
5个工作日。
十一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（一）收费项目
临时占用草原的许可
（二）收费依据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关于草原植被恢复费收费标准及有关
事宜的通知，新发改收费〔2014〕1769号
（三）收费标准
1、进行工程建设长期使用草原的单位和个人，向省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草原监理站（所）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。植被恢复费缴纳标准为：荒漠类草原1500元/亩，草原类草原2000元/亩，草甸类草原2500元/亩，沼泽类草原3000元/亩。
2、长期使用已发放草原使用权证的人工草地，按照沼泽类草原3000元/亩标准缴纳植被恢复费。
3、进行工程建设、勘查、旅游等活动临时占用草原（占用草原期限不超过二年）且未履行恢复义务的单位和个人，向县级以上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草原监理站（所）缴纳植被恢复费。临时占用草原植被恢复费缴纳标准为：勘探、钻井、修筑地上地下工程500元/亩；临时作业生活区、物资堆放场所等400元/亩；影视拍摄等300元/亩；经营性旅游活动区67元/亩；在草原上取土、采砂等1000元/亩。
4、采集（收购）草原野生植物的，植被恢复费按照前一年市场平均收购价格的10%缴纳。
使用草原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的单位和个人，在上述相应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30%，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。
草原植被恢复费减免范围
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，以及牧民按规定标准建设的住宅使用草原的，不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。
下列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使用草原的，按照上述收费标准的50%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。
（一）部队营房（不含家属宿舍、营业性用房）及军事设施；
（二）敬老院、孤儿院、社会福利院、托儿所、幼儿园；
（三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、公办学校及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；
（四）为残疾人就业兴办的建设项目及生活服务设施；
（五）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文化、体育、交通、水利设施等。
2、（一）收费项目
临时占用草原许可
（二）收费依据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关于草原植被恢复费收费标准及有关
事宜的通知，新发改收费〔2014〕1769号
十二、结果送达
经由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监理所取件。
十三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（一）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，依法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；
（二）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；
（
十四、咨询方式
现场咨询
十五、监督投诉渠道
（一）现场监督投诉
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
（二）监督投诉电话
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：09016268702
十六、办理地址和时间
地址：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
时间：周日一至周日五    夏季100—14:00，16:00--19：30
冬季10:00—14:00,  16:00--19：30
十七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
（一）办理进程查询方式
1.现场查询
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
2.电话查询：09016268702

